
5月25日凌晨，105岁高龄的
杨绛先生离世，多个版本署名
为杨绛的手写体《一百岁感言》，
在微博和朋友圈里刷屏了。然
而这些很快就被指出是假的，
不仅内容并非杨绛本人所作，
书法更非杨绛亲笔所写。回顾
以往，类似的情况有过不少，每
每有文坛大家过世，真真假假
的语录便冒了出来。

那些一边转发《一百岁感
言》一边对其做出高度评价的
人，很可能连一本杨绛先生的
作品都没看过，对杨绛生平的
了解，只怕也是刚刚从新闻介
绍中得来的。对文化和文化人
的认知，离不开严谨的态度，
离不开深度的阅读，仅仅一知
半解还生怕赶不上“时髦”，只
能落得个闹笑话的结局。互联
网时代的来临，移动终端的普

及，的确有利于阅读，有利于
知识的推广，可在另一面，与
伪作《一百岁感言》类似的碎
片化信息，也只是有香味没营
养的“鸡汤”。

这份鸡汤味颇浓的“感
言”，只因假借杨绛先生的名
号便被大量转发，可见对文坛
大家是一致的敬重，很多人愿意
学习她治学为人的态度，但这种
学习之心未免太过浮躁，若是真
对杨绛有了解，就不会那么随意
地转发伪作闹出笑话。那些匆忙
转发着一条条“名言”的人，无非
是在文化热点事件中刷一下存
在感，可却忘了一点，真正的文
化素养是建立在点滴积累的基
础之上，更离不开对经典著作的
深度阅读，除此之外，并没有什
么捷径。

对于阅读，北宋欧阳修有

过“三上”之论，说的是要利用
好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马
上、枕上、厕上”都不可浪费。
现在靠一部手机，达到“三上”
的境界并非什么难事，很多人
也恰恰是坐车、睡前、上厕所
机不离手。只不过，机不离手
未必等同于有效的阅读，碎片
化的信息应接不暇，占了太多
的时间不说，也难以激发深入
的思考。杂而不纯，博而不精，
什么都了解一点，却都似是而
非。一段假借杨绛先生名义的
伪作，都能如此广为流传，试
问，有多少人不假思索地感叹

“感言”深得我心，又有多少人
借这个机会，想起来读几本杨
绛先生的真作呢？

当然，阅读的目的不是为
了凑热闹，不是谁火了就买几
本谁的书，翻两页就放在书架

上，而是培养一种深度阅读的
习惯，以阅读带动思考，让阅
读者对人生、社会有更深入的
认知，更进一步的话，还可以
为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提供帮助。
即便不求有什么实际用途，培养
一下兴趣，陶冶一下情操，也是
有利无害的。尤其现在，对于绝
大多数国人而言，温饱大多不成
问题，阅读的门槛也是越来越
低，倡导带着思考的深度阅读，
而非对碎片化信息的走马观花，
可谓正当其时。

事实上，像杨绛先生这样
的文坛大家，无论写过什么著
作说过什么名言，共同点都是
严谨的治学态度，他们的学问
也都是通过深度阅读点滴积
累的。对于生者而言，与其忙
着在朋友圈里为逝者点蜡祈
福，不如沉下心来读点东西。

“鸡汤”刷屏，愧对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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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钧

20日的会议针对执法活动
着重指出，“要增强执法主体依
法履职能力，树立执法为民理
念，严格执法监督，解决执法突
出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
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
义。”而在21日的会议上，公安
部部长郭声琨表示，要“切实把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要求
落实到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
起案件办理中”。人们不禁要
问，公安执法规范化何以如此
紧迫，以至于被纳入中央深改
组的议程？

《人民日报》署名张洋的评
论文章《干警手里握着“双刃
剑”》回答称，“打击违法犯罪、
维护社会稳定、着力提升人民
群众安全感，是公安干警的天
职，但如果公安干警自身执法
行为不规范，甚至是执法者违
法，则会让公众感到不安……
特别是在当前媒体格局、舆论
环境、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的时代背景下，一个看似不起
眼的执法细节很可能就会演变
成一起公众热议的舆论事件。”

《新民晚报》署名汤嘉琛的
评论文章《执法越规范，安全感
越高》，则把目光瞄向“扭曲”的
警民关系。“一些基层公安机关
过于‘强势’，很多人对执法者最
直观的感受是‘怕’。当原本应该
保障自己安全的警察，在某种程
度上成了不安全感的来源之
一，普通民众与公安机关之间

的对立和误解必然不断加深。”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

琳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专栏文
章《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亟待
加速》，从“正义生产线”的整体
性的角度探寻深化公安执法规
范化的理由：“在正义的生产线
上，警方提供的原材料出错了，
控、辩、审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
上遏制冤案的发生，但毕竟成
本高昂，代价不菲。刑事司法的
现代化，必然要求侦、控、辩、审
同步现代化。如果公安执法这
只‘脚’跛了，其他‘脚’再好，也
一定走不好。”

那么，执法不规范现象为
什么会屡禁不止？财新网刊发

《公安执法恶疾为何难除》一
文，河南警察学院治安系副教
授张超在文中着重谈了如下几
个原因：在执法过程中，基层执
法人员仍保持了很多“习惯性
做法”，并没有将明细的执法规
范融入到行为；不少法律法规
对警察的授权存在较大的模糊
性，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一线执
法力量极为薄弱，辅警大量存
在、管理及训练不到位，执法不
规范与执法力量不足并存；“条
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管理
体制急需改革，应自上而下由
公安部到省、市县、派出所，协
调不匹配的事权和财权。

如何才能实现公安执法规
范化？《京华时报》署名王云帆
的评论文章《公安执法规范化，
重在补短板》从“木桶理论”的
角度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公安
执法规范化建设，就必须着重

补“短板”。这些“短板”具体表
现为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
程序以及执法监督等方面的不
规范。作者特别指出了“黑头

（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
不如笔头（批示），笔头不如口
头（命令）”这类潜规则的危害
性———“执法依据的冲突，已经
成为激化警民矛盾、导致纠纷
升级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多名法律专家
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自
己的看法。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刑法研
究所副所长彭新林认为，公安
权力运行贯穿执法全过程，接
警、传唤、立案、强制措施、调查
取证等阶段，应确保每一个环
节的权力运行有章可循、有法
可依，要加强监督制约，“真正
让制度规范成为硬约束和带电
的高压线，才是当务之急。”中
国社科院法学所刑法研究室主
任刘仁文建议制定出台羁押
法，规制警察执法边界和权力，

“把一切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
都纳入到刑法范畴，统一适用
刑诉法相关规定。”清华大学法
学院教授张建伟强调，“第一要
务”是建立外部对警察权的制
约机制，并且考虑将过于庞大
的警察权做适当“瘦身”，如将
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等。同时，警力配置应向一线办
案倾斜，正视辅警、协警制度，
扩大正规警察的编制，避免出
现“临时工”办案的情形。

《人民日报》时评《公安执
法，以专业化促规范化》则将矛

头直指“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
问题”——— 执法队伍的专业化
建设。“适应社会管理专业化、
精细化要求，公安执法应当在
确立基本的准入条件基础上，
按照所承担的不同职能对警察
进行科学分类，设计不同的专
业标准和培训管理制度。这种
分类管理的执法队伍专业化建
设，是公安执法规范化、法治化
的基础，也是提高公安执法公
信力、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
要前提。”

上述媒体言论与专家意
见，从正面直接对公安权力行
使提出了要求，公安部机关报

《人民公安报》刊发的《规范警
务执法，香港作了很好的示范》
一文，则另辟蹊径。身为湖南省
公安厅法制总队总队长的作者
张军“搬”来了“亚洲首位、世界
一流”的香港警察这块“他山之
石”，从执法理念、执法管理、执
法能力、执法监督四个维度，详
细数点了香港警察在执法方面
的示范价值。

作为一个施政目标，“法治
公安”以及作为其实现方式与
表现形式的公安执法规范化，
早已坚定而清晰地写进了党和
国家的多个重要文件。但是，置
身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下，
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绝不会一
蹴而就，“法治公安”建设更绝
非一日之功。这注定是一次漫
长而艰辛的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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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雷洋事件”“打屁股事件”
引发的舆论声浪余波未平，“法
治公安”践行者们急促而努力
的脚步声已然响起。5月20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
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二十四次会议，重要议题之
一为“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
设”。次日，公安部召开党委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安机关执法
细则（第三版）》。

语境之契合、题材之重大，
让这几则在时间上和内容上高
度关联的新闻，迅速成为舆论
场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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